
國立屏東大學主計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A03

項目名稱 決算之編製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每年 11月函文各單位會計年度結束經費結報應行注意事項，

通知業務單位依限辦理各類經費核銷結案及保留事宜。

二、收到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應檢視其

內容及相關書表格式修正情形，確實依上述規定及當年度「教

育部所屬作業基金決算編製注意事項」編製決算。

三、辦理各帳目所有預收、預付、到期未收、到期未付及其他權

責已發生未核銷等事項之整理及結帳事宜。

四、年度決算賸餘超過預算擬保留數及其他重大事項，應於次年

1 月 15 日前敘明理由，陳報教育部。

五、購建固定資產、增加（或處分）轉投資、舉借（或償還）長

期債務、變賣資產等，未及於當年度執行而有繼續辦理之必

要，應填列預算保留申請表，於次年 1 月 20 日前陳報教育部

核定。
六、請人事室提供截至 12 月底教職員工總人數資料及明細。

七、簽請秘書室就預算執行結果，填具決算總說明中「業務計畫

實施績效」。

八、依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及教育部所屬

作業基金決算編製注意事項編製年度決算，並檢查各表件、

格式、科目、數據應正確且合理。決算書表應經主計室主任

複核，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印製。並於次年 2月 20 日前檢送規

定份數，陳報教育部、審計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並

透過非營業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SBA）依限上傳

決算資料至教育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等(依教育部通知

為主)。
九、決算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0 年 8 月 11 日處孝一字第

1000005066B 號函示原則，審定決算公告前，暫以行政院編

決算相關表件上網公開，俟審定決算公告後，以審定決算取

代行政院編決算。
十、依「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應

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將作業收支決算表、作業收入

明細表、作業支出明細表、現金流量決算表、平衡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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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定報表格式，於學校網站公告，上述報表之決算金

額，若經審計部修訂者，應於審計部審核報告公告後一個月

內修正。

十一、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決算，於學校之圖書館(室)

公開陳閱，應連續陳閱達三年以上。上開報表之決算金額，

若經審計部修訂者，應於審計部審核報告公告後一個月內修

正。

控制重點

一、應確實通知各單位會計年度結束經費核銷結報及保留應行注

意事項。

二、年度終了應確實辦理整理、結帳事宜。

三、檢查基金年度決算賸餘超過預算擬保留數及其他重大事項，

應於次年 1月 15 日前陳報教育部。

四、對於未及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之預算項目，其決算

超過預算部分應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相關規

定程序辦理者，均應依規定辦理。

五、檢查基金決算各表之會計科目，應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修

訂之會計科目相符；本年度預算數及上年度決算數之各會計

科目應配合予以重分類。

六、檢查決算各表互有關聯部分，其項目、數據應相符，說明之

內容應充分。

七、檢查決算相關書表應由業務單位提供之數據或資料內容，是

否會請相關單位提供。

八、檢查決算印製前是否經主計室主任複核，並簽請校長核定。

九、檢查是否依時程函送決算及相關報表，並按時透過SBA系統

上傳決算資料至教育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等。

十、檢查是否依時程及規定表報格式，於學校網站公告及圖書館

(室)公開陳閱。

法令依據

一、決算法

二、預算法

三、會計法

四、審計法

五、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六、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

七、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點

八、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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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解庫及短絀填補注意事項

十、行政院主計總處 100 年 8 月 11 日處孝一字第 1000005066B 號

函

十一、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

十二、教育部所屬作業基金決算編製注意事項

使用表單

一、封面

二、目次

三、總說明

四、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表：

(一)主要表

1.收支餘絀決算表

2.餘絀撥補決算表

3.現金流量決算表

4.平衡表

(二)附屬表

1.業務收入明細表

2.成本（或費用）明細表

3.資產折舊明細表

4.資產變賣明細表

5.資產報廢明細表

6.公庫撥補款明細表

7.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表

8.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預算與實際進度比較表

9.長期債務增減明細表

10.主要營運項目執行績效摘要表

11.基金數額增減明細表

12.資金轉投資及其餘絀明細表

13.成本彙總表

14.用人費用彙計表

15.員工人數彙計表

16.增購及汰舊換新管理用公務車輛明細表

17.各項費用彙計表

18.管制性項目及統計所需項目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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